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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建立协同推进机制 

建立由学校党委班子、职能部门负责人、教学系部主任和项目负

责人组成的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领导小组，负责领导、协调、执行与

监督的顶层设计，围绕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需要，适时调整学校

各项建设重点，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制度创新、重要工程项目建

设提供组织保障。 

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、学术委员会和校企合作委员会负责为本项

目建设过程中的重大政策创新、年度任务分解、审核立项、监督评价

等提供咨询。 

学校预算委员会为本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资金预算方案进行审核，

统筹落实资金管理。 

建立本项目建设例会制度，及时跟进项目建设进度，监督项目实

施规范与质量，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。 

将项目细化到各责任部门年度工作任务中，实施年度考核，确保

建设方案和建设任务顺利推进。 

（二）加强项目实施管理 

建立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项目配套管理制度，包括例会制度、项

目实施和监督管理办法、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、设备采购管理办法、目

标管理考核办法等，确保项目健康、有序落实。 

在校内实施以省域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工作任务为主要指标的

资源配置、经费下达。建立项目建设信息公开制度，自觉接受各方监

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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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健全多元投入机制 

积极争取政府、企业、社会和信贷等多元投入方，多渠道、多途

径筹措资金。用好各级财政投入的专项建设资金，优先保障项目建设

经费。通过社会培训、技术服务、成果转化、技能鉴定等方式，争取

行业企业和社会投入资金。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，严格执行项目审

批、公开招标、合同审批等制度规范，确保经费支出合理合规。 

（四）优化改革发展环境 

进一步完善学校内部管理机制，建立以实绩为导向的考核制度体

系和激励机制，激发教职工参与项目建设工作。 

优化校内“放管服”改革环境，进一步下放二级单位绩效工资分

配等方面的自主管理权限，建立容错纠错机制，鼓励中层管理人员敢

于担当，勇于创新，积极主动干事创业。 


